新北市林口區頭湖國小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管理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6.9 訂定
  一、財產管理原則：

1. 財產管理範圍包括：土地管理、建物管理、動產管理、有價證券等。

2. 保存年限2年以上,動產：>=一萬元、非消耗性物品：＞=二千元(其餘如紙筆及碳粉匣….等為消耗品 )。
3. 個人保管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請自新北市公務雲網路系統 (依保管人個別帳號查詢及下載列印) 。
4. 各處室購買增加動產項目時(含非消耗性物品)，請務必加會總務處財產管理人，黏貼憑證上請保管人核章，註明放置地點。
5. 財產移動及業務移交(財產移交)( 含非消耗性物品)：
(1) 機關首長、主管人員或財產保管人員異動時，對於財產之交接，應切實並按照財產管理單位之財產紀錄列冊點交。
(2) 請保管人自網路共用區( 總務處( 幹事(財產管理(下載「頭湖國小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移交、異動暨報費申請單」經首長核准後，送總務處辦理後續網路異動作業。
6. 財產報廢:請保管人自網路共用區  ( 總務處( 幹事(財產管理(下載「頭湖國小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移交、異動暨報廢申請單」經首長核准後，送總務處辦理後續報廢作業。
二、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管理注意事項：

1. 財產管理系統下載資料時，應包括含動產及非消耗性物品2類資料。

2. 財產管理系統內之財產或物品皆有固定編號及位置，請勿私自移動財產。
3. 報廢之財物須符合已達年限且不堪使用之要件，如報廢後仍需使用或仍可使用，請切勿報廢。
4. 財產如有損毀，應即查明原因，其由於保管或使用者之過失所致 ，保管或使用人應負賠償責任。
三、操作手冊
個人保管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請自新北市公務雲-財產管理系統查詢及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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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管理單位               總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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